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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6日至4月 25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中央督察组”）交办我区举报案件31批共2724件。按照中央督察组工作要求，目前，全区已对第23批 88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34件、未办结
23件，责令整改5家，立案处罚3件，罚款金额5.3398万元。
截至4月25日，全区已对第1-23批 1927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734件、阶段性办结705件、未办结488件，责令整改789家，立案处罚101家，罚款金额714.4076万元，立案侦查38宗，刑事拘留12人，约谈68人，问责67人。

相关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十三批88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3批 2022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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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奥伯科技有限公司，以玉
米芯为原料提取糠醛，距
离附近村庄（樊家夭村、喇
嘛盖村、善喇嘛村等）最近
距离仅百余米：
1.生产时大量浓烟带

有刺鼻性味道，污染空气
严重。2.污水长年一直明
排，经厂区东南角流出，排
入当地一条季节性河流，
严重污染流经的土地。近
年已设置循环水冷却系统
代替明排污水，举报人对
循环水系统是否存在污染
问题存疑。3.该公司厂区
不断扩大，厂区占用柠条
林地，柠条林大面积被砍
伐，破坏生态环境。

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
大兴安岭浆纸有限公司，
锅炉烟气设置旁路，偷排
不经过除尘脱硫脱硝等设
施的烟气。

1.通辽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河西街道办事处管辖
内 303 国道路北、2号村
铁路桥路东的金播化肥储
备有限公司，在厂区内东
侧打了两口井、厂区外南
侧打了一口井。这三口井
没有手续，私自打井抽取
地下水。2.该公司在旱厕
西侧 20米处建有一个污
水池，没有做防渗漏措施，
用于储存厂区内的生活污
水，水池集满后，不进行清
运，直接排放到旁边的河
渠里；下雨时，雨水掺杂着
生活污水通过厂区内的1
个雨水管（40米长）排放
到厂区西侧铁路旁。

1.赤峰市巴林右旗昊
泽污水处理厂小马拉大
车，不能全面收集处理镇
区污水。酒厂小桥附近和
五校清鑫家园等部分街道
偷排严重，致使河渠形成
黑臭水体。环保督察来之
前抽水清理，直接排到查
干沐沦河，造成查干沐沦
河断面严重污染。两侧生
活污水未收集，致使河渠
形成黑臭水体。2.巴林右
旗 第二污水处理厂自
2017年建设至今，未投入
使用。园区部分企业污水
排放到益和诺尔城市管
网，形成黑臭水体。部分
企业只能靠拉运污水才能
生产。

赤峰市宁城县民仕矿
业公司建设尾矿库，破坏
大双庙镇的国有林地、退
耕还林地、耕地，扬尘污染
严重。生产污水顺着渠道
外排入老哈河，举报人称
由于近期督察组在，该企
业将渠道用土进行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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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奥伯科技有限公司，以玉米芯为原料提取糠醛，距离附近村庄（樊家夭村、喇嘛盖村、善喇嘛村等）最近距离仅百余米情况部分属
实。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奥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建设项目为年产1万吨糠醛项目，于2019年投入运行。该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取得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批复（和环批字【2019】05号），2019年5月29日通过自主验收。项目生产原材料为玉米芯，玉米芯中的多缩戊糖以硫酸作为水解剂，经过水解成戊糖，
再经过脱水环化生成糠醛。土地使用证显示该项目用地为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33320㎡。该公司南、北俩处没有村庄，东侧为善喇嘛村距离该公司约
600米，西侧为樊家窑村距离该公司约2000米，周边无其他任何建筑。现场检查，和林格尔奥伯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1月24日至今一直处于停产中。
2.生产时大量浓烟带有刺鼻性味道污染空气严重部分属实。①该企业现有一台20t生物质锅炉，锅炉产生烟气经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器+双减法脱硫

处理后由45米烟囱排出。②圆筒筛、粉碎、斗提上料工段产生粉尘。项目筛分设备密闭,破碎设备安装在地下,同时将废气引入密闭的沉降室自然沉降,沉
降室大门采用布质材料封闭,无排气筒,废气最终通过沉降室大门的布料滤尘后无组织排放。③水解车间水解反应釜放渣、分醛罐等会产生非甲烷总烃、硫
酸雾，均为间断性产生,水解车间采取密闭措施,通过门窗无组织排放。④公司按照要求，对锅炉烟气和无组织废气每季度开展自主监测。根据2022年1
月20日内蒙古华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W21104-02）显示，锅炉废气浓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标准限值；无
组织废气浓度（硫酸雾、非甲烷总烃、总悬浮颗粒物）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限值，排放达标。
3.污水长年一直明排，经厂区东南角流出，排入当地一条季节性河流，严重污染流经的土地。近年已设置循环水冷却系统代替明排污水，举报人对循环

水系统是否存在污染问题存疑情况部分属实。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工艺废水、冷却水和生活污水。从建厂到2018年10月，按照环评批复（呼环
批字[2009]8号）要求，该公司无工艺废水外排，生活污水排入厂区旱厕，冷却水用于本厂周围的2000亩农田灌溉。2018年10月企业自建的循环冷却水处
理系统投入使用，实现了冷却水不外排。另外，在日常检查中未发现冷却水排入河流情况，河道常年无水，无法检测地表水。查阅周边村落地下水检测报
告，善喇嘛村2020年、2021年共监测2次，检测结果均达标。
4.该公司厂区不断扩大，厂区占用柠条林地，柠条林大面积被砍伐，破坏生态环境情况不属实。经自然资源局对比影像图核实，该项目实际现占地面积

为125333㎡，项目使用权面积为133320㎡，项目实际用地未超出土地使用证批准范围。2005年奥伯科技有限公司在樊家夭善喇嘛村建设“糠醛生产线”，
并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林格尔县国用2012年000255号）。经县林草局实地测量，比对2009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数据，该厂区范围不占用林地，也不存
在柠条林大面积被砍伐和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1.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2.信访问题办理情况：经查，群众反映的扎兰屯市大兴安岭浆纸有限公司系内蒙古大兴安岭浆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浆纸公司），该企业前身为扎

兰屯市纸浆厂，由原轻工业部1966年投资兴建，企业历经多次转制，于2014年重新组建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浆纸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环保相关手续齐全，一
直运营至今。浆纸公司共4台锅炉，分别为200吨碱回收炉、2台40蒸吨循环流化床和75蒸吨循环流化床锅炉。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1）75蒸吨循环流化床锅炉脱硫采用炉内喷钙、SNCR脱硝、电袋一体除尘后通过80米烟囱排放，经现场检查，此台锅炉为2010年新建锅炉，未设置旁
路，治理设施运行正常。
（2）为了进一步降低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浓度，2018年该公司对2台40蒸吨循环流化床锅炉进行技术改造，新建一台脱硫除尘塔，两台锅炉共用一个
脱硫除尘塔，烟气经脱硫除尘塔处理后从塔顶烟囱排放，烟气经水膜除尘处理后通过原有部分烟道进入脱硫除尘塔，经现场拆除部分烟道墙体检查，原有烟
道与废弃烟囱的连接处已经全部封堵。
（3）2016年该公司对200吨碱回收炉进行了技术改造，在原有静电除尘后端新建脱硫除尘塔对烟气进行二次处理，烟气从脱硫除尘塔顶部烟囱排放，
原有的80米水泥烟囱废弃闲置；经现场拆除部分烟道墙体检查，原环评设计的静电除尘器故障处理旁通烟道已于2020年与原水泥烟囱断开。
（4）执法人员现场调阅了该企业2021年1-12月份锅炉负荷数据，并与2021年同时间段在线监测平台烟气排放量数据进行比对，两组数据变化成正
比，数据曲线波动趋势吻合，未发现偷排烟气的迹象。同时，经查阅该企业燃煤、生石灰和尿素的购买及使用量数据显示，该企业治污设施投药量充足，未发
现不正常使用治污设施的违法行为。
（5）2021年全年，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扎兰屯市分局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20余人/次对浆纸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该企业存在通过旁路排放废
气的违法行为。

4月17日上午接到交办件后，开发区立即成立工作专班，通过现场核实、调查询问、调阅材料、实地检测等方式，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市城市综合执法
大队同步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核实，投诉人所反映的部分属实。
1.群众反映的“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河西街道办事处管辖内303国道路北、2号村铁路桥路东的金播化肥储备有限公司，在厂区内东侧打了两口井、

厂区外南侧打了一口井。这三口井没有手续，私自打井抽取地下水”问题属实。
经核查，通辽市金播化肥储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播化肥），2006年6月27日注册，2009年通过土地出让、个人转让方式取得现厂区土地，2013

年搬迁至现厂区，经营范围为化肥生产、销售、储备等。因市场和资金原因，从2019年初，企业掺混肥生产线停产至今，目前仅保留化肥仓储和销售业务。
经现场调查，企业没有接入市政自来水管线，现有3眼水源井分别位于厂区内南侧（管径3.3厘米）、北侧（管径3.3厘米）和厂区外南侧（管径11厘米），均未
办理取水许可手续。其中位于厂区内南侧的水源井在企业2009年获得土地前就已成井，其余2眼水源井于2013年企业搬迁后成井。3眼水源井用于生活
和绿化灌溉，其中，生活用水年取水量约36吨，绿化灌溉用水年取水量约279吨。企业掺混、销售及储备过程无需用水，不涉及取用地下水及外排生产污
水。
2.群众反映的“该公司在旱厕西侧20米处建有一个污水池，没有做防渗漏措施，用于储存厂区内的生活污水”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由于厂区地势较低，与附近雨水管网存在高度差，存在着雨水无法外排的情况。为此，企业于2020年10月在厂区南侧外旱厕（2013年9月修

建）的西20米处建一座地埋式收集池（顶部有彩钢盖，长10米、宽5米、深5米，容积250立方米），用2条雨水收集渠将厂区内雨水收集储存到池内。目前，
收集池干涸没有雨水储存，池底有沉淀物形成，也未采取防渗漏措施。4月18日，开发区已委托内蒙古大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企业收集池底部沉淀物、
收集池附近的土壤进行检测，计划4月28日前出具检测报告，并及时根据检测结果进一步调查处理。经与企业负责人核实，企业常年有1名人员在值班室
值班值宿，其他搬运、办公人员均为流动人员，不在厂区生活，值班室与2条雨水收集渠距离100米，所产生的零星生活污水直接倒在值班室附近空地，不排
入收集池。
3.群众反映的“水池集满后，不进行清运，直接排放到旁边的河渠里；下雨时，雨水掺杂着生活污水通过厂区内的1个雨水管（40米长）排放到厂区西侧

铁路旁”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收集池集满雨水后，企业用2条5米长管道将雨水导出用于浇灌厂区内菜园和绿化，在厂区周边未发现河渠。在距离企业厂区西侧60米的铁

路线附近发现了1条40米长暗管，暗管入口与厂区内2条雨水收集渠相连接，但在院墙连接口处已用编织袋堵死。经与企业负责人核实，自2020年10月
地埋式收集池建成后暗管就堵死停止使用。经现场核查，暗管排口干涸，排口附近有极少量的排水痕迹。4月21日，开发区已委托内蒙古大元检测服务有
限公司对排口附近土壤进行取样检测，计划于4月28日前出具检测报告。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巴林右旗大板镇昊泽污水处理厂小马拉大车，不能全面收集处理城镇污水。酒厂小桥附近和五校清鑫家园等部分街道偷排严重，致使河渠形

成黑臭水体。环保督察来之前抽水清理，直排至查干沐沦河，造成查干沐沦河断面严重污染。两侧生活污水未收集，致使河渠形成黑臭水体”问题部分属
实。经调查组现场调查和查阅档案核查，巴林右旗大板镇昊泽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昊泽污水处理厂”）始建于2003年，设计处理能力3万吨/日。2013年
昊泽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提标改造。2021年，昊泽污水处理厂进厂污水898.9万吨，出厂污水851.25万吨，平均日进水2.46万吨，日出水2.33万吨，平均负荷
率77.74%，具有全面收集处理城镇污水的容量和能力。
经调查组实地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酒厂小桥附近和五校清鑫家园”位于大板镇东南部平房片区，该区域有两条城市防洪渠分别是东坝渠和赛罕渠，

五校清鑫家园在两条防洪渠中间，西侧是东坝渠，东侧是赛罕渠，两渠直通查干沐沦河。五校清鑫家园平房片区，市政排污主管网已经建成，待大板第二污
水处理厂运营后可投入使用。酒厂小桥附近和五校清鑫家园两侧平房区，尚未建设污水支管网，采用设置干湿分离池的方式进行处理，由巴林右旗君鹏环
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定期清运，两条渠内无黑臭水体。经调查组对东坝渠、赛罕渠和查干沐沦河进行实地查看并走访周边群众，渠内只有市政雨水管网排
放口接入，除降雨期外长期处于干涸状态，未发现偷排问题，没有黑臭水体。巴林右旗住建局聘请内蒙古发景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自2020年12月开始
对五校清鑫家园小区4个化粪池进行清运，五校清鑫家园现有人口876人，日产污水90吨左右，每天抽运污水8车，统一运送至昊泽污水处理厂北侧50米
处污水处理井，由污水井进入污水厂进行集中处理，实现日产日清。因此，“环保督察来之前抽水清理，直排至查干沐沦河”问题部分属实。
依据上级部门反馈的2020年、2021年及2022年1-2月份断面监测数据，查干沐沦河断面水质达标率为100%。为进一步确定断面现在的水质情况，

2022年4月17日，巴林右旗生态环境分局聘请第三方对查干沐沦河断面进行了取水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此断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22)地表Ⅲ类水标准。
2.关于“巴林右旗第二污水处理厂自2017年建设至今，未投入使用。园区部分企业污水排放到益和诺尔街城市管网，形成黑臭水体，部分企业只能靠

拉运污水才能生产”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组核查，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第二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第二污水处理厂”）采取PPP模式建设，于2017年开
工，当年完成进水管网建设。2018年，由于社会资本方资金不足，致使第二污水处理厂停工。2019年，重新选定社会资本方后复工建设，2021年8月2
日，厂区建设完成，排放达到国家一级A标准的尾水管线尚未竣工，预计2022年6月30日完成建设。因此，“巴林右旗第二污水处理厂自2017年建设至
今，未投入使用”问题属实。
投诉人所反映的“园区”为大板轻工产业园区，位于大板镇东侧，紧邻城区。经了解，园区内污水配套管网始建于2016年9月，目前建成区污水管网已

建成。大板轻工产业园区产生污水的企业11家（目前复工6家，未复工5家），复工的6家企业中，1家企业经厂区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进入大板街市政
污水管网排至大板昊泽污水处理厂；其余5家企业按要求将污水排放至大板轻工业园区化粪池，由巴林右旗政府出资聘请第三方公司，将企业产生的污水
及时清运至大板昊泽污水处理厂处理。5家未复工企业中，1家企业为8月中旬到10月底季节性生产，由企业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准后，集中清运至大板昊
泽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余4家企业近两年来均未生产，年内复工难度较大。另外，11家企业厂区内污水管网暂时尚未与益和诺尔街市政污水主管网接通，
未形成黑臭水体；生产企业产生的污水及时得到了处理，企业生产正常。因此，“园区部分企业污水排放到益和诺尔街城市管网，形成黑臭水体，部分企业只
能靠拉运污水才能生产”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投诉人所反映的“赤峰市宁城县民仕矿业公司”实为“宁城名仕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为2019年12月唐山名仕实业有限公司收购宁城县宏大矿业有

限公司后成立的矿业公司。2010年7月，原赤峰市环境保护局对宁城县宏大矿业有限公司2#尾矿库工程环评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12年4月，宏大矿业有
限公司完成环保竣工验收。2021年3月5日，企业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进行了登记。
1.关于“赤峰市宁城县民仕矿业公司建设尾矿库，破坏大方庙镇的国有林地、退耕还林地、耕地”问题部分属实。经查，投诉人反映的赤峰市宁城县名仕矿

业公司尾矿库，应为宁城县宏大矿业有限公司2#尾矿库，地点位于宁城县大双庙镇三官营子村。2010年6月立项，2011年3月建设，于2012年1月18日取得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4年10月31日。经实测，该尾矿库占地面积1042.9亩，其中，采矿用地889.5亩、林地87.9亩、坑塘水面65.1亩、管道运输用地
0.4亩，不涉及占用耕地问题。采矿用地转用前占用林地443.8亩，已办理林地征占手续，属于合法使用，不存在破坏国有林地、退耕还林地行为。
2.关于“扬尘污染严重”问题部分属实。经查阅企业环评、审批及验收意见等资料，确定该公司主要产尘点为尾矿库和运输道路。经核实，宁城县宏大

矿业有限公司2#尾矿库目前在用，现已完成部分恢复治理工程，包括覆土、修坡、植树种草等。2022年4月17日，宁城县生态环境监控分中心对在用的2#
尾矿库进行无组织粉尘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无组织粉尘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Ⅱ时段二级标准。现场检查时，风向西南风，风
力2-3级，扬尘不明显，但大风天气及道路运输会产生扬尘。宁城县生态环境分局已要求企业对干滩面、坡面喷洒固化剂抑尘，同时利用洒水车定期对运输
道路进行洒水抑尘。
3.关于“生产污水顺着渠道外排入老哈河”问题属实。经核实，该公司共建有破碎车间、磨矿车间、选铁车间3个，安装破碎机、球磨机、磁选机等40余

台套机器设备，建有尾矿库及回水池、蓄水池、事故池等辅助设施。主要生产工艺是将采区开采的铁矿石用车辆运至破碎车间，破碎后的铁矿石通过皮带走
廊运至磨矿和选铁车间，利用磁选机和高频筛等设备生产铁精粉，选矿废水排入尾矿库，尾矿库澄清水抽提至选矿车间循环利用，生产补给用水取自厂区南
约1200米的老哈河地表水。
调阅该企业环境监管档案，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企业有3次因“尾矿废水通过明渠外排至老哈河”“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向老哈河超标排

放尾矿废水”等环境违法行为，被原宁城县环境保护局处罚，累计罚款30万元。2021年12月，名仕矿业因“违法设置排污口”，被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宁城县
分局立案处罚，罚款4万元，并责令企业立即改正。企业已于2022年1月24日将排污口封堵，罚款已缴清。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针对无组织排放，呼和浩特市
生态环境局和林县分局要求企业聘请
专家进行论证调查，届时将根据调查
论证结果对无组织排放工段进行整
改。
2.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和林分

局将加大对该企业的日常监管，确保
各项污染设备运行到位，严格按照环
评批复要求进行污染物处置，严禁偷
排乱排和超标排放情况。

扎兰屯市生态环境分局已要求浆
纸公司两个月内拆除废弃烟囱；并在
下一步的工作中加大对浆纸公司的环
境监管力度，鼓励社会公众对企业进
行监督；同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
主体责任，不断加大环保投入，提高污
染物治理能力，杜绝环境违法行为的
发生。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负责问题整改督办工作，党工委委员
负责具体整改工作。
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六十九条规定，对金播化肥未经批
准擅自取水行为进行处罚；并依据《自
治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自治区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督促企业补
缴2013年—2021年 3眼水源井的水
资源税（费），5月30日前整改完成。
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规定，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
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鉴于金播化肥
没有接入市政自来水管线的实际情
况，保留1眼水源井用于生活用水，并
由企业在6月 10日前补办完成生活
用水水源井取水许可。同时，要求企
业填埋封闭另外2眼水源井，企业已
于4月18日主动完成填埋封闭。
三是开发区已监督企业拆除了厂

区外旱厕，并将厂区西侧暗管与雨水
收集渠连接处彻底封闭，下一步根据
检测结果进一步调查处理。

上述问题于4月 22日阶段性办
结。下一步，巴林右旗将加快第二污
水处理厂尾水管线建设速度，确保6
月30日前竣工，调试、检测、验收合格
后，投入正常运行。在第二污水处理
厂未收集处理以上区域污水前，将及
时清运，同时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增加
巡查频次，确保长治久清。

上述问题于4月 22日阶段性办
结。下一步，宁城县委政府将责成相
关部门履行各自职能职责，加强对该
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落实好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完善环保设施，避免扬尘
污染，杜绝生产废水外排，发现违法问
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预计2022年
5月10日完成整改。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办结

未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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